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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天绿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对新天绿能向控股子公司新港国际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港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港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在香港注册成立，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

本为1,000万元港币，主要负责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LNG贸易业务。其中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新天绿色能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公司”）持股比

例为51%、香港中华煤气液化天然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煤气”）

持股比例为40%、燕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山公司”）持股比例为

9%。 

2021年，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然气公司”，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已列入国家管网公司的托运商名单，并申请到了今年冬季国家管网公司

天津LNG接收站的窗口期，计划利用该窗口期进口LNG现货，并通过国家管网

接收站完成接卸与气化。目前，新港公司与上游供应商已签订现货购销主协议，

天然气公司（买方）与新港公司（卖方）已签订现货购销主协议。 

根据新港公司与上游供应商的协议约定，新港公司需在窗口期前30天内向上

游供应商开立金额为交易货值105%的备用信用证作为履约担保。由于新港公司

为初设公司，暂未建立交易信誉，无法独立取得银行授信、完成备用信用证的开

立。为确保现货采购项目顺利实施，解决新港公司履约过程中的增信需求，拟由

天然气公司为新港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同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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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9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为新港国际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开立备用信用证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同意天然气公司为新港公司向中

国银行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6,391万美元；

香港公司、燕山公司及中华煤气同意分别按其持有的新港公司的股权比例51%、

9%和40%同时向天然气公司提供反担保。关联董事曹欣、李连平、秦刚及吴会

江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本次担保外，公司为新港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元。由于燕山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北建投的全资子公司，燕山公司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燕山公司未按持股比例向新港公司提供担保，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外，公司过去12

个月内与河北建投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已达到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燕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4 年 11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3,377.97 万美元 实收资本 3,377.97 万美元 

公司类型 私人公司 

注册地 香港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 

项目（币种：港币） 2020.12.31 

总资产（万元） 68,971.79 

净资产（万元） 31,072.47 

项目（币种：港币）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3,053.92 

净利润（万元） 2,348.43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新港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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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港币 

公司名称 
新港国际天然气贸易有限

公司 
成立时间 2019 年 9 月 12 日 

注册资本 1,000 实收资本 1,000 

公司类型 私人公司 

注册地 中国香港 

经营范围 天然气贸易 

2、新港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4.01 531.62 

负债总额 13.39 14.46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3.39 14.46 

净资产 410.63 517.16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06.53 -387.61 

注：2020年度相关数据已经利安达刘欧阳（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新港国际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 

2、受益人：新港公司的上游供应商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金额及币种：不超过6,391万美元 

5、担保期限：自开证之日起至担保期结束，担保期限6个月  

五、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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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担保人：新天绿色能源（香港）有限公司、燕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中华煤气液化天然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反担保方式：反担保人按持有的新港公司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自开证之日起至担保期结束，担保期限6个月 

该担保事项尚未正式签署反担保文件，具体反担保金额和内容以正式签署的

反担保文件为准。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担保旨在协助新港公司取得备用信用证，有利于新港公司建立交易信誉，

同时也有助于天然气公司长期、稳定开展业务。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形成不利影响。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关联董事曹欣、李

连平、秦刚及吴会江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和客户签署业务

合同，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公司作为其控股股东，满足客户要求的履约担

保方条件。公司同意为天然气公司代新港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并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掌握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情况，风险处于可控之中，对

上市公司无重大影响。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及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

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上述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履行了上市地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上述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担保事项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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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书面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65,436.7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97%；公司向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1,936.7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3.19%；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前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2、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公司董事会已审

议通过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同时，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确认并发表了明

确同意意见，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截至目前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保荐机构对公司前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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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祥有            崔胜朝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